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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虐待動物，豈同「投訴滋擾」？


	每當警方與動物權益組織接觸時，總是表示「警方重視虐待動案件」，又謂「前線警員已有足夠訓練處理案件」。但日前元朗流浪牛被宰一案，正充分反映警方在虐待動物案件上，不論意識與處理手法均未見改善。 

案件中，一頭流浪牛遭私下宰殺，殘骸被棄。由於報警村民表示之前一晚聽到事發地點有嘈吵聲，警方便將事件列作「投訴滋擾」案。屠房宰牛，有一定程序，盡量減低過程中牛的痛苦；私下宰殺，只怕行兇者無法減低牛痛苦，也不會依此程序。如此明顯的虐待動物事件，怎可混淆視聽，當成是「投訴滋擾」？ 

事後，警員又把案件交給食環署，讓該署工作人員清理現場。基於公共衛生原因，清理與消毒是必需的；但在此之前，警方是否已確保蒐集了現場的犯罪證據？ 

2006 年初，傳媒揭發青衣有非法屠狗場，而警方接報後，在市民指證下放走疑犯，並即時讓食環署清理現場。事隔兩年，警方對虐殺動物的調查手法，有沒有檢討改善？ 

香港現時約有1100 頭流浪牛，當中有很多是在農地荒廢之後被遺棄的耕作牛。牠們為我們的溫飽流過汗水，如今卻因政府一句「沒有保育價值」，只得於野外自生自滅，如今更遭人私下宰殺肢解，警方卻只視為「滋擾」。《防止殘酷對待動物》條例刑量雖已大幅提高，但有法不執，法例亦只形同虛設，更間接鼓勵行兇者繼續犯案。難道這就是文明社會的執法精神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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